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陸俊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梁凱富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

公訴（110年度偵字第8939、11465、44130號），嗣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判決管轄錯誤（111年度金訴字第196號），移送本院審

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陸俊霖係金座銀樓（址設高雄市○○區○○

○路000號）負責人，明知非銀行業者，不得辦理國內外匯

兌業務，並知悉臺灣地區銀行匯款至大陸地區，有法令上之

限制，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經商或從事其他相關活動

者，為將新臺幣兌換為人民幣匯往大陸地區使用，或將人民

幣兌換為新臺幣匯回臺灣，時有藉所謂地下管道進行匯兌，

以節省匯兌損失之投機需求，竟基於非法辦理臺灣與大陸地

區匯兌業務之犯意，自民國105年4月間起至110年1月間，使

用其名下之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陽信銀行帳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

帳戶（下稱台新銀行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帳戶）等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帳

戶，及其在大陸地區開設之大陸民生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0000000號帳戶（下稱民生銀行帳號），作為經營臺灣與大

陸地區間新臺幣與人民幣地下匯兌業務使用，其運作方式

為：㈠若客戶有在大陸地區支付人民幣之需求，由陸俊霖以

中國銀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聯）之匯率換算得出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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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額，經該不特定客戶同意後，將等額新臺幣匯入上開臺灣

地區金融機構帳戶（交易人姓名、匯款期間、金額等均詳如

附表所示），陸俊霖則將人民幣匯入附表所示之客戶指定之

大陸地區銀行帳戶而完成匯兌。㈡若客戶有在臺灣支付新臺

幣之需求，由陸俊霖以銀聯之匯率換算得出人民幣數額，由

客戶先將等額人民幣匯入上開民生銀行帳戶或陸俊霖指定之

大陸地區銀行帳戶，陸俊霖則將新臺幣匯入客戶指定之臺灣

地區金融機構帳戶而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交易人姓名、匯

款期間、金額等均詳如附表所示）。嗣因附表所示住所位於

桃園市○○區○○○街00巷0號之交易人許瀞友（另行發布

通緝），因另涉案件而查扣之行動電話，發現陸俊霖與許瀞

友頻繁，並將交易款項寄至桃園，而悉上情。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

於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 項、第304條分別定有明

文。再定管轄權之有無，以起訴時為準，又所謂起訴時，自

以該案件繫屬於法院時為準。

三、經查：

(一)本案於111年4月18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

訴，於111年4月19日繫屬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

院），而被告之住所係在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

並無其他居所，除據起訴書記載明確外（見桃園地院院卷第

7頁），並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桃

園地院院卷第25頁），且被告於當時亦無任何在監所執行、

在押或依法受有拘束之情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

國紀錄表附卷為佐（見桃園地院院卷第29頁），是本案繫屬

於桃園地院時，被告之住、居所、所在地均未在桃園地院管

轄範圍內。又桃園地院參酌公訴人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及

證人王士華、陳麗楓、湯鈺珍、秦亭煜、王怡芬、曾沛瑜、

張慧娟、賴炳文等人之陳述，認被告陸俊霖從事地下匯兌業

務之地點均係於其所經營金座銀樓(址設高雄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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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000號)，且均係透過網路轉帳方式收取或支付客戶兌換

之新臺幣或人民幣，進而認定本案犯罪之行為地或結果地，

非在桃園地院之管轄範圍內。是桃園地院認被告之住居所、

犯罪地及所在地，於案件繫屬該院時，無一在其轄區，爰不

經言詞辯論，逕為管轄錯誤之判決，判決意旨並載明將本件

移送於被告住所地法院，並移送至本院之情，以上有桃園地

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96號判決在卷可參。

(二)本案移送至本院後，被告現仍籍設高雄市○○區○○街000

巷00號，且無在監執行等紀錄，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

結果、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資料查詢（見本院卷第195-19

7頁）附卷可憑。又本院目前就高雄市之管轄區域為高雄市

新興、前金、鹽埕、苓雅、旗津、鼓山、三民、前鎮、鳳

山、小港、大寮、林園等行政區，並不包括高雄市楠梓區、

左營區。是本案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居所、犯罪地及所在

地均不在本院轄內。綜上，爰為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將本件

移送於被告住所地之管轄法院即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四、本案前雖經桃園地院判決管轄錯誤並移送於本院，惟刑事案

件並無相類於民事訴訟法第30條受移送法院須受移送裁判羈

束之規定，復本院就本案無管轄權，自仍應由本院為管轄錯

誤並移送管轄法院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陳川傑

                                  法  官  黃則瑜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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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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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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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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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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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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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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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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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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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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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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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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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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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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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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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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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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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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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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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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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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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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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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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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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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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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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陸俊霖




選任辯護人  梁凱富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8939、11465、44130號），嗣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決管轄錯誤（111年度金訴字第196號），移送本院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陸俊霖係金座銀樓（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負責人，明知非銀行業者，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並知悉臺灣地區銀行匯款至大陸地區，有法令上之限制，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經商或從事其他相關活動者，為將新臺幣兌換為人民幣匯往大陸地區使用，或將人民幣兌換為新臺幣匯回臺灣，時有藉所謂地下管道進行匯兌，以節省匯兌損失之投機需求，竟基於非法辦理臺灣與大陸地區匯兌業務之犯意，自民國105年4月間起至110年1月間，使用其名下之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銀行帳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銀行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帳戶）等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帳戶，及其在大陸地區開設之大陸民生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民生銀行帳號），作為經營臺灣與大陸地區間新臺幣與人民幣地下匯兌業務使用，其運作方式為：㈠若客戶有在大陸地區支付人民幣之需求，由陸俊霖以中國銀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聯）之匯率換算得出新臺幣數額，經該不特定客戶同意後，將等額新臺幣匯入上開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帳戶（交易人姓名、匯款期間、金額等均詳如附表所示），陸俊霖則將人民幣匯入附表所示之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銀行帳戶而完成匯兌。㈡若客戶有在臺灣支付新臺幣之需求，由陸俊霖以銀聯之匯率換算得出人民幣數額，由客戶先將等額人民幣匯入上開民生銀行帳戶或陸俊霖指定之大陸地區銀行帳戶，陸俊霖則將新臺幣匯入客戶指定之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帳戶而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交易人姓名、匯款期間、金額等均詳如附表所示）。嗣因附表所示住所位於桃園市○○區○○○街00巷0號之交易人許瀞友（另行發布通緝），因另涉案件而查扣之行動電話，發現陸俊霖與許瀞友頻繁，並將交易款項寄至桃園，而悉上情。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 項、第30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定管轄權之有無，以起訴時為準，又所謂起訴時，自以該案件繫屬於法院時為準。
三、經查：
(一)本案於111年4月18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於111年4月19日繫屬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而被告之住所係在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並無其他居所，除據起訴書記載明確外（見桃園地院院卷第7頁），並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桃園地院院卷第25頁），且被告於當時亦無任何在監所執行、在押或依法受有拘束之情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附卷為佐（見桃園地院院卷第29頁），是本案繫屬於桃園地院時，被告之住、居所、所在地均未在桃園地院管轄範圍內。又桃園地院參酌公訴人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及證人王士華、陳麗楓、湯鈺珍、秦亭煜、王怡芬、曾沛瑜、張慧娟、賴炳文等人之陳述，認被告陸俊霖從事地下匯兌業務之地點均係於其所經營金座銀樓(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且均係透過網路轉帳方式收取或支付客戶兌換之新臺幣或人民幣，進而認定本案犯罪之行為地或結果地，非在桃園地院之管轄範圍內。是桃園地院認被告之住居所、犯罪地及所在地，於案件繫屬該院時，無一在其轄區，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管轄錯誤之判決，判決意旨並載明將本件移送於被告住所地法院，並移送至本院之情，以上有桃園地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96號判決在卷可參。
(二)本案移送至本院後，被告現仍籍設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且無在監執行等紀錄，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資料查詢（見本院卷第195-197頁）附卷可憑。又本院目前就高雄市之管轄區域為高雄市新興、前金、鹽埕、苓雅、旗津、鼓山、三民、前鎮、鳳山、小港、大寮、林園等行政區，並不包括高雄市楠梓區、左營區。是本案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居所、犯罪地及所在地均不在本院轄內。綜上，爰為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將本件移送於被告住所地之管轄法院即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四、本案前雖經桃園地院判決管轄錯誤並移送於本院，惟刑事案件並無相類於民事訴訟法第30條受移送法院須受移送裁判羈束之規定，復本院就本案無管轄權，自仍應由本院為管轄錯誤並移送管轄法院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陳川傑
                                  法  官  黃則瑜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陸俊霖


選任辯護人  梁凱富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
公訴（110年度偵字第8939、11465、44130號），嗣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判決管轄錯誤（111年度金訴字第196號），移送本院審理
，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陸俊霖係金座銀樓（址設高雄市○○區○○○路0
    00號）負責人，明知非銀行業者，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並知悉臺灣地區銀行匯款至大陸地區，有法令上之限制，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經商或從事其他相關活動者，為將
    新臺幣兌換為人民幣匯往大陸地區使用，或將人民幣兌換為
    新臺幣匯回臺灣，時有藉所謂地下管道進行匯兌，以節省匯
    兌損失之投機需求，竟基於非法辦理臺灣與大陸地區匯兌業
    務之犯意，自民國105年4月間起至110年1月間，使用其名下
    之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銀行
    帳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台新銀行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帳戶）等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帳戶，及其
    在大陸地區開設之大陸民生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民生銀行帳號），作為經營臺灣與大陸地區間
    新臺幣與人民幣地下匯兌業務使用，其運作方式為：㈠若客
    戶有在大陸地區支付人民幣之需求，由陸俊霖以中國銀聯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銀聯）之匯率換算得出新臺幣數額，經該
    不特定客戶同意後，將等額新臺幣匯入上開臺灣地區金融機
    構帳戶（交易人姓名、匯款期間、金額等均詳如附表所示）
    ，陸俊霖則將人民幣匯入附表所示之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銀
    行帳戶而完成匯兌。㈡若客戶有在臺灣支付新臺幣之需求，
    由陸俊霖以銀聯之匯率換算得出人民幣數額，由客戶先將等
    額人民幣匯入上開民生銀行帳戶或陸俊霖指定之大陸地區銀
    行帳戶，陸俊霖則將新臺幣匯入客戶指定之臺灣地區金融機
    構帳戶而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交易人姓名、匯款期間、金
    額等均詳如附表所示）。嗣因附表所示住所位於桃園市○○區
    ○○○街00巷0號之交易人許瀞友（另行發布通緝），因另涉案
    件而查扣之行動電話，發現陸俊霖與許瀞友頻繁，並將交易
    款項寄至桃園，而悉上情。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
    於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 項、第304條分別定有明
    文。再定管轄權之有無，以起訴時為準，又所謂起訴時，自
    以該案件繫屬於法院時為準。
三、經查：
(一)本案於111年4月18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於111年4月19日繫屬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
    ，而被告之住所係在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並無其他
    居所，除據起訴書記載明確外（見桃園地院院卷第7頁），
    並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桃園地院院
    卷第25頁），且被告於當時亦無任何在監所執行、在押或依
    法受有拘束之情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
    附卷為佐（見桃園地院院卷第29頁），是本案繫屬於桃園地
    院時，被告之住、居所、所在地均未在桃園地院管轄範圍內
    。又桃園地院參酌公訴人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及證人王士
    華、陳麗楓、湯鈺珍、秦亭煜、王怡芬、曾沛瑜、張慧娟、
    賴炳文等人之陳述，認被告陸俊霖從事地下匯兌業務之地點
    均係於其所經營金座銀樓(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且
    均係透過網路轉帳方式收取或支付客戶兌換之新臺幣或人民
    幣，進而認定本案犯罪之行為地或結果地，非在桃園地院之
    管轄範圍內。是桃園地院認被告之住居所、犯罪地及所在地
    ，於案件繫屬該院時，無一在其轄區，爰不經言詞辯論，逕
    為管轄錯誤之判決，判決意旨並載明將本件移送於被告住所
    地法院，並移送至本院之情，以上有桃園地院111年度金訴
    字第196號判決在卷可參。
(二)本案移送至本院後，被告現仍籍設高雄市○○區○○街000巷00
    號，且無在監執行等紀錄，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資料查詢（見本院卷第195-197頁
    ）附卷可憑。又本院目前就高雄市之管轄區域為高雄市新興
    、前金、鹽埕、苓雅、旗津、鼓山、三民、前鎮、鳳山、小
    港、大寮、林園等行政區，並不包括高雄市楠梓區、左營區
    。是本案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居所、犯罪地及所在地均不
    在本院轄內。綜上，爰為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將本件移送於
    被告住所地之管轄法院即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四、本案前雖經桃園地院判決管轄錯誤並移送於本院，惟刑事案
    件並無相類於民事訴訟法第30條受移送法院須受移送裁判羈
    束之規定，復本院就本案無管轄權，自仍應由本院為管轄錯
    誤並移送管轄法院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陳川傑
                                  法  官  黃則瑜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陸俊霖


選任辯護人  梁凱富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8939、11465、44130號），嗣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決管轄錯誤（111年度金訴字第196號），移送本院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陸俊霖係金座銀樓（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負責人，明知非銀行業者，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並知悉臺灣地區銀行匯款至大陸地區，有法令上之限制，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經商或從事其他相關活動者，為將新臺幣兌換為人民幣匯往大陸地區使用，或將人民幣兌換為新臺幣匯回臺灣，時有藉所謂地下管道進行匯兌，以節省匯兌損失之投機需求，竟基於非法辦理臺灣與大陸地區匯兌業務之犯意，自民國105年4月間起至110年1月間，使用其名下之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銀行帳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銀行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帳戶）等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帳戶，及其在大陸地區開設之大陸民生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民生銀行帳號），作為經營臺灣與大陸地區間新臺幣與人民幣地下匯兌業務使用，其運作方式為：㈠若客戶有在大陸地區支付人民幣之需求，由陸俊霖以中國銀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聯）之匯率換算得出新臺幣數額，經該不特定客戶同意後，將等額新臺幣匯入上開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帳戶（交易人姓名、匯款期間、金額等均詳如附表所示），陸俊霖則將人民幣匯入附表所示之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銀行帳戶而完成匯兌。㈡若客戶有在臺灣支付新臺幣之需求，由陸俊霖以銀聯之匯率換算得出人民幣數額，由客戶先將等額人民幣匯入上開民生銀行帳戶或陸俊霖指定之大陸地區銀行帳戶，陸俊霖則將新臺幣匯入客戶指定之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帳戶而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交易人姓名、匯款期間、金額等均詳如附表所示）。嗣因附表所示住所位於桃園市○○區○○○街00巷0號之交易人許瀞友（另行發布通緝），因另涉案件而查扣之行動電話，發現陸俊霖與許瀞友頻繁，並將交易款項寄至桃園，而悉上情。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 項、第30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定管轄權之有無，以起訴時為準，又所謂起訴時，自以該案件繫屬於法院時為準。
三、經查：
(一)本案於111年4月18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於111年4月19日繫屬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而被告之住所係在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並無其他居所，除據起訴書記載明確外（見桃園地院院卷第7頁），並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桃園地院院卷第25頁），且被告於當時亦無任何在監所執行、在押或依法受有拘束之情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附卷為佐（見桃園地院院卷第29頁），是本案繫屬於桃園地院時，被告之住、居所、所在地均未在桃園地院管轄範圍內。又桃園地院參酌公訴人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及證人王士華、陳麗楓、湯鈺珍、秦亭煜、王怡芬、曾沛瑜、張慧娟、賴炳文等人之陳述，認被告陸俊霖從事地下匯兌業務之地點均係於其所經營金座銀樓(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且均係透過網路轉帳方式收取或支付客戶兌換之新臺幣或人民幣，進而認定本案犯罪之行為地或結果地，非在桃園地院之管轄範圍內。是桃園地院認被告之住居所、犯罪地及所在地，於案件繫屬該院時，無一在其轄區，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管轄錯誤之判決，判決意旨並載明將本件移送於被告住所地法院，並移送至本院之情，以上有桃園地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96號判決在卷可參。
(二)本案移送至本院後，被告現仍籍設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且無在監執行等紀錄，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臺灣高等法院全國前案資料查詢（見本院卷第195-197頁）附卷可憑。又本院目前就高雄市之管轄區域為高雄市新興、前金、鹽埕、苓雅、旗津、鼓山、三民、前鎮、鳳山、小港、大寮、林園等行政區，並不包括高雄市楠梓區、左營區。是本案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居所、犯罪地及所在地均不在本院轄內。綜上，爰為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將本件移送於被告住所地之管轄法院即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四、本案前雖經桃園地院判決管轄錯誤並移送於本院，惟刑事案件並無相類於民事訴訟法第30條受移送法院須受移送裁判羈束之規定，復本院就本案無管轄權，自仍應由本院為管轄錯誤並移送管轄法院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陳川傑
                                  法  官  黃則瑜
                                  法  官  陳芷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